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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 條規定，上訴時，上訴人若有委任律師擔任訴訟
代理人，而有上訴要件欠缺時，法院得不行民事訴訟法第 442條第 2項及同法第
444 條第 1 項但書所規定的補正程序，直接駁回上訴。雖然，司法院釋字第 179
號解釋以基於避免延滯訴訟程序的理由，認為上開規定並未侵害上訴人的訴訟權

保障，但該號會議的相關論點，有值得討論之處。例如，該號解釋並未闡述：法

院在沒有先行命上訴人補正的情況下，得以逕行認定「已委任律師之上訴人，其

上訴要件有欠缺是為了延滯訴訟」的判斷依據。同時，該號解釋也沒有詳實地闡

述：法院的補正義務，可以因為上訴人有無委任律師，而有差別對待的理由。上

述疑問，正是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並嘗試藉由上開疑問的討論，來重新思考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的規定是否妥適。 

關鍵詞：上訴、上訴人、駁回上訴、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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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律師受委任人之訴訟委任，於處理受任事務時，除了必須為委任人於訴訟程序進

行時，所可能面對的利弊得失進行權衡外，還必須注意受任事務的相關法定期間規

定，例如委任人所欲主張之請求權屬短時效者，則受任律師即須於處理時留意時間，

以避免委任人之請求權罹於時效；又例如，於受任案件宣判後，收受判決書時，應儘

速告知委任人前來領取判決，並說明上訴期間及得提起上訴之最終日期，以避免委任

人不知上訴期間而遲誤上訴。當然，如果受任律師所受任處理之事務內容，包含代委

任人提起上訴時，則除了需要注意切勿逾越上訴期間外，亦必須留意上訴是否符合法

定要件和程序，以避免上訴違法。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361條第 2項規定，判決當事

人如不服原審判決結果，依同條文第 1項聲明上訴時，應於書狀內敘述具體理由，如

未能於上訴時一併檢附上訴理由者，依同條文第 3 項規定，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如逾期者，法院須定期間命上訴人補正，若逾期仍未補正，始得

駁回其上訴。簡言之，刑事辯護律師若欲代被告提起上訴者，除須注意上訴期日外，

亦必須於法定期間內提出上訴理由書狀予法院，否則將可能導致被告上訴違法而遭駁

回。反之，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判決當事人不服上訴時，雖同樣必須遵守上訴期間並

遵期提出上訴理由書狀，但由於民事訴訟法第 444條之 1第 5項規定，民事訴訟程序

之上訴人若提起上訴時未檢附上訴理由時，其法律效果僅係法院得認為上訴人逾時提

出攻防方法，或於判決時依照全辯論意旨斟酌，而不能將之視為違法而駁回上訴。綜

上所述，吾人可知，同樣是上訴時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的情況，立法者雖然於刑事訴

訟和民事訴訟中，分別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但均明文規定法院有先定期命上訴人補

正理由之義務，只是在上訴人於法院命補正期間內，仍未補正者，給予不同的法律評

價；換言之，或許立法者認為，於當事人已提起上訴卻有上訴要件之欠缺時，法院不

應直接予以上訴駁回，而應先給予當事人補正的機會，以保障當事人的上訴權益。 

在上開所謂上訴要件欠缺，法院應先給予當事人補正機會的立法精神下，現行的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規定及其法律效果，即顯得有些突兀。該條文規定，於民事

訴訟程序中，上訴人於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時，若有上訴要件之欠缺者，法院得

不依民事訴訟法第 442條第 2項規定及第 444條第 1項但書規定，先命上訴人補正，

而得直接駁回上訴。在將該條文與現行民事訴訟法之相關上訴要件欠缺規定，綜合適

用後，吾人會發現該條文所謂上訴人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時有上訴要件之欠缺，

僅限於上訴時未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此一情況。申言之，假若上訴人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時，若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而無提出上訴理由時，由於民事訴訟法第 444條之 1

第 5項規定，法院不得以提出上訴未提出理由而駁回上訴；反之，若提起上訴，有先

提出上訴理由卻無繳納上訴裁判費時，法院得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規定，無庸

先命上訴人定期補繳裁判費，而得直接駁回上訴，且若法院駁回上訴之時點係於法定

上訴期間屆滿之後，則將導致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398條第 1項規定確定，等同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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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喪失上訴權。但須注意的是，此種無庸定期命補正而得直接駁回上訴之規定，其

適用前提為上訴人上訴時已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換言之，若上訴人上訴時並未

委任律師，則不論是何種上訴要件之欠缺，法院均須依民事訴訟法第 442條第 2項規

定，負有先定期命上訴人補正之義務，且依最高法院 18 年上字第 961 號民事判例之

意旨，民事訴訟當事人提起上訴，以預繳審判費用為必備之程式，倘不備此項程式，

經審判長命其補正仍不遵行，即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1。 

同樣在處理上訴要件欠缺之情況，由於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法律效果相較

於民事訴訟法第 442條第 2項規定之法律效果，顯然較為嚴苛許多，自有值得進一步

探討之必要。 

貳、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與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 

一、避免延滯訴訟與禁止侵害人民訴訟權之爭 

誠然，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就上訴要件有所欠缺時之法律效果，相較於民事

訴訟法之相關規定，過於嚴苛，且明文以上訴人已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作為法律

要件之一，似乎有侵害上訴人上訴權之虞。為此，我國司法官大法官曾對於此規定，

於民國 72年 2月 25日間做成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認為該條文規定合憲，並認

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定上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而未繳納裁判費者，

法院得不定期間命其補正，乃在避免延滯訴訟，與人民訴訟權之行使及人民在法律上

地位之平等，尚無妨礙。對於第三審或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否準用上開

規定，係裁判上適用法律之問題，要難認為牴觸憲法。2」並進一步認為，「憲法第十

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固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

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惟訴訟權之行使，應循法定程式，而有欠缺者，為顧及當事

人未必具備訴訟法上之知識，故設補正之規定，以保障其權益。但當事人如已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提起上訴，須繳納裁判費，乃法定程式，應為其訴訟代理人所熟知；

為避免延滯訴訟，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授與法院斟酌應否命補正之權，所為得不

命補正之規定，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尚無妨礙。3」簡而言之，大法官認為，由於

當事人並非法律專業人員，於提起上訴時，縱然有相關上訴程序之法定要件欠缺，法

院亦應負有給予上訴人補正機會之義務；相反地，假若當事人上訴時已有委任律師擔

任訴訟代理人者，則因為此時上訴人對於法律專業知識之欠缺，已能透過委任律師之

方式予以填補，所以法院無義務再給予上訴人補正欠缺要件之機會，則得逕自駁回上

                                                 
1 姜世明（2013），《民事訴訟法》（下），頁 384；陳榮宗、林慶苗（2008），《民事訴訟法》（下），

4 版，頁 685。 
2 司法院釋字第 179 號解釋文，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179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3 司法院釋字第 179 號解釋理由書，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

expno=179（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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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以避免訴訟因此遭到延滯。 

也正因為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於理由文中有提到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

之規定，其目的在於避免延滯訴訟，使得後來許多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於闡述本條規

定時，常以有無故意延滯訴訟作為論述核心之一，例如最高法院 94年度台抗字第 982

號民事裁定要旨即認為，「上訴人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若其有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無庸命其補正，得以裁定駁回之，固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明定，惟揆諸

該法條避免拖延訴訟之意旨，苟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提起上訴時，尚無從知悉應繳納

之上訴裁判費用，且未有充分期間得由其自動繳納卻未予繳納，而不足以認定其有意

圖拖延訴訟之情事者，仍不得逕以裁定駁回其上訴。4」簡言之，最高法院認為，上

訴人委任律師上訴後，已有充足期間得繳納裁判費用而不願繳納時，始得依本條規

定，認定上訴人有延滯訴訟之意圖，不命補正逕自駁回上訴。 

當然，對於上開大法官解釋所採取之理由，亦存有不同之見解，例如鄭玉波大法

官於該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即有認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 條已牴觸憲法上保障人

民訴訟權和平等權之本旨，而應予宣告違憲，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定『上

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法院得不行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四百

四十四條第一項但書之程序。』結果無異對於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當事人；不予以

平等之訴訟機會，殊與憲法上保障人民訴訟權及平等權之本旨不符。5」且「施行法

第九條所維護之利益，不過使法院節省一次命補正之程序而已，至於避免延滯訴訟則

未必，因不命補正而駁回，與命補正，不補正再駁回，在時間上所差無幾，實益有限。

而其所造成之不利益，諸如使當事人喪失訴訟機會，正義或因之而不伸；釀成當事人

與律師間之糾紛，訴源或因之而新闢；甚且引起人民對於司法機關之反感，對於律師

制度之歧視等等，貽害無窮，以此利少弊多之規定，難謂適當。6」 

由上可知，針對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規定之妥適與否，確實存有正反兩面之

意見，即基於避免延滯訴訟而對該條規定採取肯定之態度者，及主張應避免以人民已

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作為合理侵害人民訴訟權和平等權保障之理由，而對該規定

採取否定之態度者。而對此兩種見解所採取之理由是否妥適，亦有值得吾人進一步深

究之處。 

二、上訴人未繳上訴裁判費與延滯訴訟間之關係 

誠然，透過如同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982 號民事裁定之法律要件解釋，能

確實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適用範圍有所限縮，但法院終究仍無須先命上訴人

                                                 
4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982 號民事裁定，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S.

aspx?p=6M%2byZLLAKvNyo512Tk8LgSv5IlhfbKg7ZZNSBiR1Lds%3d（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5 司法院釋字第 179 號解釋鄭玉波大法官不同意見書，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
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179&showtype=%B7N%A8%A3%AE%D1（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6 同前揭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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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繳裁判費之義務。審判實務上，亦不乏有地方法院之裁定見解，於不論述有無延滯

訴訟之情況下，以上訴人已經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為由，逕依本條規定駁回上

訴；更甚者，亦有地方法院之見解，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年度簡字第 3號民事裁

定為例，該裁定認為「上訴人全部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6

第 1 項前段規定應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7,440 元，惟上訴人僅繳納 6,900 元，尚有不足。

又上訴人已委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有委任狀 1 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 110 頁），

依上開說明，本院自無庸另行民事訴訟法第 442 條第 2 項之補正程序。從而，本件上

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7」即認為於上訴人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況下，若

上訴人雖有繳納上訴裁判費，卻未能繳納足額時，法院亦得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

條規定，無庸另命上訴人補正，逕自駁回上訴。 

雖然上開見解事後遭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 103 年度簡抗字第 18 號民事裁定，

以「本件雖應徵第二審裁判費 7,440 元，惟抗告人既已自行於上訴期間屆滿之日即 103

年 5 月 26 日前繳納部分上訴裁判費，所短少之上訴裁判費僅 540 元，難認其明知未

繳足裁判費致上訴程序不合法，故抗告人主張其僅係出於誤算方短繳裁判費，尚非無

據。從而，本件抗告人既因誤算方短繳裁判費，顯非有意圖延滯訴訟之情事。8」予

以廢棄，卻也證明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規定，不論是法律要件之解釋高度不確定

性或法律效果之嚴苛，均已於無形中造成訴訟律師於受任辦理上訴業務時，不能忽視

之潛在法律風險，導致許多民事訴訟律師於受任後代委任人聲明上訴時，若無法於上

訴時一併繳納裁判費者，會刻意先以委任人之名義提起上訴，待法院裁定補正裁判費

用後，再向法院遞送委任狀，用以規避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 條規定9。從務實的角

度而言，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規定，確實能透過所謂受任律師延後向法院遞送

委任狀的時間點等便宜措施加以迴避，但卻無助於吾人釐清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

規定之法律效果妥適性。換言之，若欲探討該條規定之法律效果妥適性，則應就該條

文之核心價值，即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理由所謂避免延滯訴訟之意旨進行討論。

而就延滯訴訟此一法律要件之討論，則應回歸到民事訴訟法中，與民事訴訟法之相關

規定綜合討論為之。 

綜觀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後可以發現，延滯訴訟此一法律要件於我國民事訴訟程

序中並非罕見，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37條第 1項、第 82條、第 196條第 2項、第 260

條第 3項、第 276條第 1項第 2款、第 287條、第 449條之 1第 1項及第 456條第 2

項等規定，均有明文以延滯訴訟作為法律要件，其中學理上較常作為討論者，則以民

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 2項、第 276條第 1項第 2款即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

                                                 
7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字第 3 號民事裁定，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

S.aspx?p=KFZiU5KYCiChcvqIvfVX%2ftlu9%2bfhnVTyZXCjOyZeYnY%3d（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抗字第 18 號民事裁定，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
1_S.aspx?p=hEzH1I%2b2YBiOoWGlERJUIEpANDydjUpiLpqxYaxip7o%3d（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9 吳至格（2012），《關於律師文書：新進律師寫作入門》，頁 156。 



 

 

淺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

049 

失，逾時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而有礙訴訟之終結時，法院得駁回之；若未能於準備程

序中主張之事項，除該事項不會有延滯訴訟之情況，否則當事人不得於之後的言詞辯

論程序中主張之。換言之，延滯訴訟此一法律要件於我國民事訴訟法中，較常見之相

對應法律效果即係所謂失權制度，亦即當事人一旦被法院認定為係意圖延滯訴訟者，

則該當事人將會於後續之訴訟程序中失去為自己之利益而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權

利。又所謂延滯訴訟者，其本質與所謂遲延者或逾時者相似。學說上，則有認為所謂

逾時者，「應依訴訟程序正常進行之客觀狀態觀察之，各種具體情形殊難逐一列舉」10，

亦有認為，「遲延認定基礎之所謂促進訴訟義務之違反，具有時間與內容之雙重要素。

其內容要求，乃依訴訟狀態而變動。就『時』之要素確認而言，有期間設定者固無論。

即就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第 1 項所謂『適時』之認定，應將相對人以提出之陳述（主

張）、法院之闡明及已進行之訴訟過程等均納入判斷之考慮因素。11」並認為法院若欲

以訴訟當事人有逾期或延滯訴訟之情事，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相關失權規定時，「應

注意法院是否已善盡其訴訟促進義務，若因法院自身怠於履行其訴訟促進義務以致訴

訟延滯，自不應於失權之適用上採取不利於當事人之解釋方式」12。另外，亦有見解

認為，失權制度是否有錯誤、不當之處，應該審酌該制度是否已經侵害到當事人之聽

審權，並綜合考量當事人是否曾經被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無法適時提出之證

據是否係該當事人已經盡力蒐集而不可得者，以及程序遲延之原因是否係因為法院未

履行訴訟促進義務所致13。當然，更有見解認為，所謂逾時失權之正當法理依據為何，

尚有值得深究之處，即是否能僅基於所謂促進訴訟程序之理由，而輕忽當事人實質權

利之保護，促進訴訟程序與當事人實質權利之保護間，應如何取得平衡，如何藉由失

權制度以完成充實審理目標，且同時不會侵害人民之實體法權利，實乃立法者應思考

之問題，例如藉由設計若干排除條款，以作為緩和失權效果之平衡手段14。 

綜上所述可知，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確實存有當事人若有延滯訴訟即應失權之

相關制度，但對於延滯訴訟之態樣應如何定義，以及一旦認定當事人確有延滯訴訟之

事實時，應給予何種程度及範圍之失權效果，始不會造成當事人實質權利，例如訴訟

權之侵害，仍有許多學理上值得探討及深究之處。不過，於法院認定當事人確實有延

滯訴訟等情事，而欲使該當事人失權時，學說上則認為應注意法院是否有先對該當事

人善盡其訴訟促進義務，例如闡明權之行使，否則不應給予當事人於失權制度之適用

上，不利於當事人之解釋方式15。若從此論點角度切入，加以論證得否將當事人上訴

時未能同時繳交上訴裁判費，視為當事人有延滯訴訟之情況，則唯一能勉強將此兩者

劃等號的情況，應係指法院已裁定命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補繳裁判費在先，而上訴人

逾期未能補繳裁判費者，蓋此時法院已透過裁定命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補正裁判費之

                                                 
10 姜世明（2012），《民事訴訟法》（上），頁 628。 
11 姜世明，前揭註 10，頁 629。 
12 姜世明，前揭註 10，頁 634。 
13 沈冠伶（2006），〈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氏著，《訴

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頁 28。 
14 魏大喨（2015），《民事訴訟法》，頁 244。 
15 姜世明，前揭註 10，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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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履行自身之訴訟促進義務，上訴人若於收受裁定後仍逾期未能補正裁判費，自

得將此情況評價為延滯訴訟而應承受喪失上訴權利之不利結果。相反地，若法院未能

先行命上訴人補正裁判費者，則似乎不應該認為法院已盡其訴訟促進義務，而將上訴

人未繳裁判費之情況視為延滯訴訟，使其承受失權之效果。申言之，上訴人提起上訴

時若未同時繳交上訴裁判費之情況，似乎不直接等同於上訴人延滯訴訟，而必須輔以

法院已確實先命其於一定期間內補正且未能補正等情事，始得認為上訴人有延滯訴訟

之情況，令其失去上訴權利。 

三、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與延滯訴訟間之關係 

承前所述，上訴人提起上訴時未能一併繳交裁判費之情況並不等同於上訴人延滯

訴訟，因此，唯一有可能被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理由作為認定當事人有延滯訴訟

之可能理由，即係因為上訴人此時有委任律師擔任上訴代理人，所以始能直接將上訴

人未繳納裁判費之情況，論以延滯訴訟，而直接使其受到失去上訴權利之不利益。因

此，探討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與延滯訴訟間之關係為何，自有其必要性。 

首先，吾人可知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理由中，試圖透過避免延滯訴

訟之目的，合理化該條文之法律效果，並提到在上訴人未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且

未繳交上訴裁判費之情況下，由於上訴人欠缺法律專業知識，所以法院自有先命補正

之義務，而在上訴人有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況下，此時上訴人欠缺法律專業

知識之情況已獲得補正，所以基於避免延滯訴訟，法院即無先命補正之義務。換言之，

大法官之所以免除法院於後者情況無須負擔訴訟促進義務，其理由在於上訴人已經委

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更精確地講，是因為上訴人已經藉由委任律師之方式，

另行使自身具備相關法律專業知識。然而，此種論點，於邏輯脈絡上有許多更值得探

究之處，例如，大法官未能進一步解釋，何以同屬上訴時未繳納裁判費之情況，有委

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之上訴人，即有可能被認定有延滯訴訟之虞，而適用民事訴訟

法施行法第 9條規定，但委任非律師之人擔任訴訟代理人之上訴人卻能被評價為無延

滯訴訟之可能，而排除於該法條之適用呢？又例如，大法官既然係以上訴人是否已透

過他法，使自身具備相關法律專業知識，作為適用或排除適用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

條的理由之一，則於此邏輯脈絡下，若上訴人本身已具備相關法律專業知識，例如上

訴人本身即係律師、司法從業人員或法學教授，則其雖未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

而於上訴時未能同時繳納裁判費者，理論上亦應給予同樣評價，即認為此時亦有延滯

訴訟之可能，法院得不命其補正裁判費，直接使該上訴人失去上訴之權利才對，但顯

然實際上卻非如此。由上述前面之例子比較，吾人可知，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理

由對於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解釋和適用，所著重的點，並非係廣泛地針對上訴

人有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況，而係專指針對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況；而從後

面之例子比較則可發現，所謂考量到當事人已經因為透過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後

已無法律專業知識之不足，而得允許法院免除「先命補正義務」之理由，亦無法解釋

何以未繳納裁判費之上訴人，其本身已具備法律專業知識時，法院仍無法以此為由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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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先命補正義務」。藉由相近似案例情況之比較後，或許吾人得推論，司法院第

179號解釋理由之所以認為上訴人若有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時，若未繳納裁判費

者，得視為有延滯訴訟之虞，而得基於避免延滯訴訟之理由，不給允裁定後補繳之機

會，就為何能將有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與延滯訴訟此二者間劃上等號，恐怕於相

關論理邏輯上，稍嫌簡略。更甚者，如此簡略之邏輯論述，將可能會使吾人誤以為大

法官之潛在邏輯係認為，一旦當事人就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有自行委任律師之情

況，卻仍有相關程序要件之欠缺時，或可推定係律師意圖延滯訴訟所致，所以才會將

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與延滯訴訟此二者間劃上等號。 

事實上，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去思考，會發現該號解釋所謂避免延滯之立法目

的，卻仍有值得琢磨之處，蓋從訴訟實務之經驗法則而言，當上訴人選擇於提起上訴

時一併委任律師，往往即係該上訴人已經決定要為了自身權益，投入更大之訴訟成本

（例如：額外支付律師委任費來取得專業律師之訴訟協助）來參與後續的訴訟程序，

似乎應認為該上訴人相較於無委任律師之上訴人，似乎更有意願且認真地參與二審訴

訟程序，並更加希望訴訟程序能儘速終結才對。而就律師之角度而言，既然已經受上

訴人之委任而代為處理二審訴訟程序之事務，自會希望訴訟程序能妥適進行，蓋從律

師作為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角度，若條件允許，自然亦傾向選擇能盡可能以較少時間成

本之方式完成受任事務，自不應逕自將上訴人之程序要件欠缺，視為係律師意圖延滯

訴訟之舉。況且，上訴裁判費能否於聲明上訴時一併繳納，其實與受任律師無涉，且

無直接利害關係，而往往取決於上訴人自身之考量，譬如說，當事人本身雖欲提起上

訴，但卻因為自身資力有限，無法第一時間籌集全額之裁判費。又，以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國抗字第 104號民事裁定為例，該案抗告人即上訴人就表示，伊之所以委任

律師擔任上訴代理人而無法於上訴時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係因為「抗告人等皆係行

政機關，如需支領公務費用者，必須有相關憑證，始得請領、動支公務費用。抗告人

等囿於行政機關之撥款程序，本件如未有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實無從逕行提領

公費以繳納裁判費，此係行政程序之緣故。16」等同該案之抗告人雖於上訴時委任律

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卻因為自身機關內部請款之需求，反而希望一審法院能先給予裁

判費之補正裁定，以便後續能順利繳納裁判費。由此可知，有時候實務上訴人之所以

無法於聲明上訴時一併繳納裁判費，並非係受到律師欲延滯訴訟之意圖所致，而可能

係上訴人試圖藉由法院之補費裁定，以確保裁判費數額能正確核算之目的所為。 

另外，依民事訴訟法第 444條之 1第 5項規定，上訴人上訴二審時未表明上訴理

由，縱使法院定期命補正上訴理由而逾期未為補正，尚不得以此做為理由駁回上訴。

就舉重以明輕之法學解釋方法，作為程序事項較重者，當上訴人上訴而未提出上訴理

由時，法院尚且須先命當事人補正，而不得以延滯訴訟為由駁回上訴；繳納裁判費屬

程序事項較輕者，法院卻能以有延滯訴訟為由，不命補正而得直接駁回上訴，於法律

                                                 
16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國抗字第 104 號民事裁定，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S. 

aspx?p=6ufqas6ElEH2HM3pmPaM%2fkeii4WfQvD%2fuIW%2bsLfVXeA%3d（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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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上顯有輕重失衡之虞。是以，將上訴人委任律師提起上訴後未一併繳納裁判費之

行為與延滯訴訟之法律評價，相互連結，恐有值得商榷之處。不過，值得附帶一提的

是，我國較近期的實務見解，例如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抗字第 787號民事裁定，對於

所謂延滯訴訟之要件，有限縮解釋為上訴人若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而該訴訟代

理人已經閱覽卷宗、可從原審卷宗封面知悉訴訟標的之價額，且法院又有另行以電話

通知訴訟代理人應補繳足裁判費而仍未繳足者，法院自得依認為此屬延滯訴訟之情

事  

17。由此可知，有部分最高法院之見解認為，雖然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並未課

予法院形式上裁定命上訴人補繳裁判費之義務，但如果法院已經透過他法，例如以電

話通知之方式，使訴訟代理人知悉應補繳裁判費之事，則上訴人若未仍繳足裁判費，

得認為是延滯訴訟而得適用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情況。 

參、結論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發現，司法院釋字第 179號解釋理由雖試圖以上訴人已委任

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及避免訴訟延滯為由，作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所以能免

除法院「先命補正義務」之依據，但針對其理由論述之細節，詳加以其他相類似之情

況及相對應之法律效果對比後，不難發現若欲以該理由作為免除法院「先命補正義務」

之差別對待，確實尚有許多細部之論理缺漏，值得深究。其中，針對為何能將上訴人

有委任律師之情況作為免除法院「先命補正義務」之依據，該解釋除僅提到此時由於

上訴人得透過委任律師之方式確實獲得法律專業知識而使法院之先行命補正義務予

以免除外，卻未更進一步提供較為縝密之邏輯論述，例如當事人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

理人與法院固有之訴訟促進義務免除之間為何存在相對價之關係，以及從法律效果而

言，直接允許法院以當事人已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卻未繳交裁判費為由，不給予

其補正機會而令其直接失去上訴權，相較於上訴人上訴而未提出上訴理由時，法院尚

且須先命當事人補正，而不得以延滯訴訟為由駁回上訴，此兩者之法律效果，經相互

比較後，是否有比例原則上之失衡，均有值得進一步商榷之處。 

此外，從訴訟程序能否順利進行的角度觀之，於上訴人已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

人之情況下，課以法院負有裁定先命上訴人補繳裁判費用之義務，似乎亦不會增加法

院過多之程序負擔而有訴訟延滯之虞，蓋此時原審訴訟程序已經終結、上訴審之審理

程序則尚未開始，縱然判決尚未確定，但該不確定之狀態亦僅存續於裁判費補繳期間

之數日間，如此事實狀態是否已構成延滯訴訟，而應該透過令上訴人失去補正機會，

甚至是透過剝奪上訴人已行使之上訴權利加以防範，不無疑義。誠如鄭玉波大法官於

司法院釋字第 179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所提出的觀點，「上開施行法第九條所維護之利

益，不過使法院節省一次命補正之程序而已，至於避免延滯訴訟則未必，因不命補正

                                                 
17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抗字第 787 號民事裁定，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S.aspx?p=

ut6inkU8kEH5z1Db4eOl7uQ%2fr9pcYQrFBfb63PUeJJc%3d（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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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駁回，與命補正，不補正再駁回，在時間上所差無幾，實益有限。18」更何況，若

將該規定所欲保護之利益與所可能衍生之不利益相互權衡後發現，無庸補正而得逕自

駁回上訴之法律效果，不但無法有效達成嚇阻延滯訴訟之產生，而更可能另外釀成委

任人與受任律師間之糾紛，導致訟源之新闢，例如上訴人於上訴遭駁回後，以受任律

師處理受任事務有疏失致其受有損害為由，依民法第 544條規定，向該律師另行起訴

請求損害賠償之情況，等於將上訴人原本可以透過該上訴程序與被上訴人處理之紛

爭，轉嫁由上訴人向受任律師以另行起訴之方式繼續處理，等於原來之紛爭繼續存

在，但該紛爭卻因為係另訴再行爭執之情況，重回到一審程序之原點，該紛爭將變相

地再次使用原來已經使用過之一審訴訟資源，而於無形中產生訴訟資源之浪費，且原

有之紛爭仍持續存在，並未被解決。鄭玉波大法官更認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

規定授與法官得不命補繳裁判費，而能逕自駁回上訴之權利，除導致當事人喪失訴訟

機會，正義無法伸張之外，更可能引發人民對於司法機關之反感，對於律師制度之歧

視，利少弊多，難謂適當19。 

誠然，如何透過制度的設計，使有限的司法審判資源得以有效處理無窮無盡的訴

訟紛爭，以及如何避免訴訟資源之浪費和訴訟程序之延滯，已係吾人未來無從迴避的

司法改革議題之一。但在追求透過失權制度以督促當事人配合訴訟程序之進行、禁止

延滯訴訟之目的，以及避免當事人因為失權制度的設計不當，而導致當事人應受憲法

保障訴訟權受到侵害之結果間，該如何拿捏取捨始符合比例原則，亦係另一個需要重

視之課題。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規定雖然表面上試圖藉由減少法院應行之

程序要件─「先命補正義務」，以達到嚇阻延滯訴訟之結果，但實質上卻難以達到

其目的，蓋從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 條文字書面規定並未如同民事訴訟法第

449條之 1第 1項般，將延滯訴訟之法律要件明文化，導致部分法院於適用該規定時，

往往僅以上訴人有委任訴訟代理人且未繳足裁判費用之客觀事實，作為認事用法之依

據，而未能將上訴人是否有延滯訴訟之客觀事實和主觀意圖一併納入審酌，而變相形

同當事人一旦委任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即可能於上訴程序陷於不利之地位，尋求律

師專業協助之對價竟是自身上訴權益保障之削減，將產生如同鄭玉波大法官所謂：「因

多一律師而受累，在法律方面亦因多有知識而為患，形成『過多有害』之結果，於理

不合。20」之情況。是以，基於保障訴訟權及維護律師制度之必要，如此規定，縱屬

合憲，仍顯有儘速檢討修正之必要，而修正之方向，本文認為，應將延滯訴訟之法律

要件明文規定於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9條之條文中，並應將上訴人有無委任律師擔任

訴訟代理人之情況予以排除適用，而賦予法院於審酌相關事證後，認定上訴人係基於

惡意延滯訴訟之明顯目的而故意拖延裁判費用之繳納時，得毋庸另以裁定命上訴人補

正、逕自駁回上訴之權。 

                                                 
18 同前揭註 5。 
19 同前揭註 5。 
20 同前揭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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